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2015 年存款保障计划（修订）

条例草案》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5 年 11月 25 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立法

会会议上动议二读《2015 年存款保障计划（修订）条例草案》的发言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5 年存款保障计划（修订）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订《存款保障计划条例》，藉以使存

款保障计划被触发时，加快厘定受影响存款人应得的补偿金额，及向他们

发出补偿通知。 

 

  有效的存款保障制度可巩固存款人对银行体系的信心。近年，主要市

场的存款保险机构均作出改革，以提高迅速发放补偿的能力。虽然香港的

存款保障计划自二零零六年全面推行以来从未被触发，但有鉴于全球金融

危机后的国际市场发展及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政府建议将条例

下厘定补偿的基准，由按净额计算转为按总额计算。 

 

  根据现行条例，若存款保障计划被触发，存款保障委员会在厘定受影

响的存款人应得的补偿金额时，会先将存款人在该银行的受保障存款及债

务抵销，保障额以每名存款人在同一银行的 50 万元受保障存款为上限。

在《条例草案》建议的总额发放方式下，在厘定补偿金额时，存款人的受

保障存款无须与其债务作抵销，以保障额 50 万元为上限。政府预期采用

建议的总额发放方式，可令存款保障委员会的发放补偿速度，由净额计算

下的大约六星期，大幅缩减到七天。 

 

  相应地，政府建议存款保障委员会可同样按总额基准，从有关银行的

资产中追讨已向存款人发放的补偿，以及按有关存款总额作为基准，向银

行收取存款保障计划基金的供款。 

 

  《条例草案》的建议并不会解除存款人未偿还予有关银行的债务。超

出计划保障额的存款金额，仍可按照相关法律用以抵销存款人在该银行的

债务结欠。存款人在收到补偿后，仍须履行责任向该银行或其清盘人缴付

任何未偿还的债务。在《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下，现适用于银



行破产情况的债权人等级将维持不变。 

 

  我们亦希望藉此机会对现行条例作轻微修订，包括提高用作计算存款

补偿金额的参考日期的确定性。有关建议是将截算日（即计算存款补偿的

累计利息或外币换算的参考日期），与触发存款保障计划的「指明事件」

的日期挂勾。根据条例，「指明事件」是指原讼法庭已就该银行作出清盘

令，或指金融管理专员已向存款保障委员会送达通知，决定触发存款保障

计划的情况。 

 

  另外，政府建议赋权存款保障委员会在计划被触发时，除使用传统的

印本形式的通讯方法外，可利用电子通讯渠道向存款人发出有关补偿安排

的通知。此举可改善营运效率，及缩短存款人收到补偿的时间。建议的电

子通知将会发送予惯常收取有关银行的电子通讯的存款人，其余受影响的

存款人将会获发印本形式的通知。 

 

  去年第四季，政府就建议咨询公众三个月，回应普遍支持建议，并赞

同建议有助提高发放补偿效率，维系存款人信心及促进银行体系稳定。银

行业界表示，建议的总额发放方式加快补偿程序，精简银行就有关存款人

债务方面的资料管理工作。 

 

  政府在今年五月四日本会的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概述相关

立法建议。委员会支持《条例草案》所载的建议。 

 

  主席，虽然本港银行体系及监管制度一向十分稳健，存款保障计划自

推行以来从未被触发，但我希望本会支持尽快通过《条例草案》，以完善

存款保障计划，提高发放补偿效率，继续加强存款人信心及促进银行体系

稳定，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